
2022深圳创业补贴申请

产品名称 2022深圳创业补贴申请

公司名称 征途财税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龙华区汇海广场B座2101室

联系电话 0755-21013312 17302625746

产品详情

深圳创业补贴,深户创业补贴申请,首次办理资料,费用
明细,满足任意一点即可办理,找征途财税,流程简单,
轻松办理,一次全申请,全程代办,无需到场,涵盖社保
补贴和场地租金补贴,带动就业补贴,退伍军人补贴,大
学生初创业补贴,创业贴息贷-
款,多年行业办理经验,一站式贴心服务.

深圳创业补贴申请流程和申请条件

一、申请条件

1、法定代表人或经营者(女性不超过55岁，男性不超过60岁)符合下列条件
之一:（1）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技工院校学生(在校及毕业5年
内)、毕业5年内出国留学回国人员;（2）军转干部、退役军人；（3）本省
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扶贫人口；（4）返乡创业者，具体包括:
第一类:户籍地为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在地（指普通高



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技术学院学习，下同），返回原户籍所辖乡镇（
行政区域内无乡镇可适当调整）创业工人（以营业执照所载地址为准）；
第二类：在第一个地区以外城镇创业（不包括个体工商户）的各类工人（
有关城市可以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资本承受能力等情况确定县、镇、
中心镇除外）；第三类：户籍为第一个地区以外的城市，离开户籍所在地
的城市学习，工作后返回原户籍所在地的城市；（5）创办驿道客栈、民
宿、农家乐的人员。2、初创企业登记6个月，在职员工（不含法定代表人
或经营者）在申请补贴前连续3个月正常缴纳社会保险费，申请时未纳入
市场监管部门“经营异常名录”。补贴的对象：满足条件的创业人员。符
合条件的人员和创始人只能享受一次创业补贴。补贴标准：10000元。补
贴期限：一次性。

二、申请流程

1、申请人准备相关的资料到公司注册地址所在街道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
交补贴申请。符合初创企业补贴条件的合伙创办企业，应当共同申请补贴
，可以书面委托合伙人或者股东一代提出申请，并提交有关资料。

2、窗口工作人员受理材料后，应当当场进行核对。材料齐全，属于补贴
对象范围的，出具《受理回执》；材料不完整的，出具《一次性补正材料
通知书》；对于不属于补贴范围的对象，出具《不予受理回执》。（当天
）

3、业务部门工作人员按照规定和程序对申请材料的形式和内容进行审核
，审核合格后进入业务审批环节；审核不合格的，通过短信一次性告知审
核不合格的原因。（1个工作日）

4、业务部门相关负责人对申请材料和审核意见实行审批。（2个工作日）

5、审批通过后，送达财务。（2个工作日）

6、补贴按照财政核拨流程发放到申请人和申请单位账户。
(不计入承诺时限）

深圳创业社保补贴申请流程和申请条件



符合补贴条件的自主创业人员在本市创办初创企业，正常经营且本人在其
初创企业连续正常缴纳社会保险费满3个月的，可申请社保补贴。

申请条件

（一）初创企业在商事登记成立3年内；

（二）普通高校、职业学校、技工院校毕业生，留学回国人员在毕业5年
内；

（三）初创企业实体需正常经营；

（四）自主创业人员（含合伙创办企业的合伙人）是初创企业出资人且在
其初创企业当前参保状态正常；

（五）除本市普通高校、职业学校、技工院校在校学生，休学学生；毕业
5年内的普通高校、职业学校、技工院校毕业生及留学回国人员；法定劳
动年龄港澳台居民外，自主创业人员需为深圳户籍。

申请流程

合伙创办企业且符合社保补贴条件的自主创业人员应一起提出社保补贴申
请，可书面委托合伙人或股东之一代为提出申请，并递交相关资料。

以同一初创合伙企业提出社保补贴申请的，以受理申请时符合社保补贴条
件的申请人数为准，后续不能再增加其他申请人。

（一）首次申请时申请人应携带相关资料到企业注册地所在街道行政服务
大厅提出创业社保补贴申请。

（二）街道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查验相关资料。对不符合条件的，当面告知
原因并退回申请材料。对于材料齐全并符合条件的出具《受理回执》，并
自受理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完成初核，区（新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在初
核通过后的2个工作日内完成补贴复核。首次社保补贴申请初核时，街道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需核定该申请人的社保补贴时段。补贴核定时段按申请
人首次享受补贴月份起算（即首次申请月往前3个月），最长不超过36个



月。

（三）审核通过后进入公示期（特别程序）。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导出复核
后的信息包括补贴对象、补贴项目、补贴金额等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
工作日。公示后无异议的，或有异议但经过调查不存在丧失补贴条件的情
况的，视为复核通过；复核通过的予以支付。公示后有异议的，且经过调
查存在不符合补贴条件的情况的，复核不通过，不予支付并告知申请人。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在复核通过后次月月底前按规定程序将相关补贴拨入初
创企业银行基本存款账户。

申请人首次申请社保补贴后，社会保险持续在其初创企业正常缴交的，无
需到街道提出再次补贴申请。

补贴申领期间企业注册地址发生变更的，应携带首次申请补贴时的资料到
变更后的街道行政服务大厅再次提出申请。

街道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将按流程每3个月发放一次社保补贴。后续社保补
贴发放期间，出现申请人连续3个月及以上未正常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在
其补贴核发时段内扣减相应月数，并不予补发；企业注册地发生变更未及
时到变更后的街道提出补贴申请的，下一次申请时最多可往前追溯6个月
，超过6个月的部分不予补发。

深圳场租补贴申请流程和申请条件

申请条件：1.初创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经营者（女性不超过55周岁、男性
不超过60周岁）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技工院校学生（在校及毕业5年内）
和毕业5年内的出国（境）留学回国人员；

（2）军转干部、退役军人；

（3）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本省脱贫人口；

（4）创办驿道客栈、民宿、农家乐的人员。



2.初创企业租赁场地用于经营（租赁地址与注册登记地一致），相关场地
非法定代表人或经营者自有物业。

3.初创企业申请补贴前连续3个月有在职员工（不含法定代表人或经营者）
正常缴纳社会保险费，且申请时未被市场监管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

补贴对象：符合条件的创业者。

补贴标准：珠三角地区每年最高6000元、其他地区每年最高4000元。
补贴期限：累计不超过3年。

办理流程

1、申请人携带相关资料到注册地所在街道行政服务大厅提出场租补贴申
请。

2、街道行政服务大厅查验相关资料。对不符合条件的，当面告知原因并
退回申请材料。对于材料齐全并符合条件的出具《受理回执》。

3、街道行政服务大厅自受理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完成初核，对首次申请场
租补贴和更换租赁场所的初核，增加5个工作日（特殊环节不计入承诺时
间内）进行实地核查。街道公共服务机构在初核通过后的2个工作日内完
成补贴复核。

首次场租补贴申请初核时，街道公共服务机构需核定该申请人的场租补贴
时段。补贴核定时段按申请人首次享受补贴月份起算（即首次申请月往前
3个月），最长不超过36个月。属于认定或备案创业载体内场租补贴的，
核定的补贴时段总时长为3年，其中按第一年度、第二年度、第三年度分
别对应补贴金额。

公共服务机构导出创业场租补贴申请复核后的人员名单及补贴标准进行公
示，公示期为7天。（公示时间不计入承诺办理时限）

4、街道行政服务大厅在初核通过后的2个工作日内完成补贴复核。首次场
租补贴申请初核时，街道公共服务机构需核定该申请人的场租补贴时段。



补贴核定时段按申请人首次享受补贴月份起算（即首次申请月往前3个月
），最长不超过36个月。属于认定或备案创业载体内场租补贴的，核定的
补贴时段总时长为3年，其中按第一年度、第二年度、第三年度分别对应
补贴金额。

公共服务机构导出创业场租补贴申请复核后的人员名单及补贴标准进行公
示，公示期为7天。（公示时间不计入承诺办理时限）公示后无异议的，
或有异议但经过调查不存在丧失补贴条件的情况的，视为复核通过；复核
通过的予以支付。

公示后有异议的，且经过调查存在不符合补贴条件的情况的，复核不通过
，不予支付。

5、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在复核通过后次月月底前按规定程序将相关补贴
拨入初创企业银行基本存款账户 自主创业人员应在首次申请后，每满3个
月的次月月底前提出一次场租补贴申请。已申请并享受其中某一类场租补
贴，其经营场地性质发生变化的，申请人应于下一次场租补贴申请时提交
相关证明资料，其原场租补贴核定时段在扣减已领取月数的基础上对应计
算剩余补贴时段及标准。下一次场租补贴申请时场租用地与首次申请时一
致的，申请人只需提交本人身份证及缴纳租金的发票。

深圳带动就业补贴申请流程及条件

申请条件：初创企业吸纳就业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其吸纳就业
（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人数（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除外）给
予创业带动就业补贴。招用3人（含3人）以下的按每人2000元给予补贴；
招用3人以上的每增加1人给予3000元补贴，总额最高不超过3万元。

办理流程1、申请人携带相关资料到注册地所在街道行政服务大厅提出初
创企业补贴申请。

2、街道行政服务大厅受理材料后，应当当场进行核对。对于材料齐全、
属于补贴对象范围的，出具《受理回执》；对于材料不齐全的，出具《一
次性补正材料告知书》；对于不属于补贴对象范围的，出具《不予受理回
执》（当天）



3、业务部门工作人员按规定和程序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和内容审核，审
查通过则进入业务审批环节；审核不通过则以短信方式一次性告知审查不
通过原因。（1个工作日）

4、业务部门相关负责人对申请材料和审核意见进行审批。（2个工作日）

首次申请创业带动就业补贴，以申请时实际吸纳就业人数核发补贴。后续
年度申请时，按其实际净增就业人数核发补贴。净增是指以上一年度已招
用并申请创业带动就业补贴人数为基数，当年度新增加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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